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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原告(反诉被告)系某村经济合作社，
2012 年 10 月 10 日原告村集体由村委会对
闲置的本村学校及土地使用权以招标形式
公开发包，租赁。被告成某(反诉原告)以
31 . 1 8 8 8 万元的租赁费与村集体达成合
意，并交纳押金 5000 元，但因故双方没
有签订书面合同。时任村委会主任齐某在
会上承诺：如与中标者不能落实承包合同，
由村委会承担每天 100 元损失费。因至今
没有签订书面承包合同，成某以村集体未
履行承诺为借口，除交纳押金 5000 元外没
有交纳任何承包费，自 2014 年底以竞标人
身份占有、使用学校土地及房屋至今。
　　 2024 年 2 月 20 日原告某村经济合作
社诉至法院，请求：1、确认 2012 年 10 月 10
日村委会主任在广播会上的承诺(每天 100
元损失费)只在两天内有效，两天后为无效；
2、判令被告成某交出案涉学校使用权，并
赔偿占用学校期间给村集体造成的损失
7 . 04 万元(按 11 年计算)；被告所交纳押金
5000 元及利息可依法退还。被告成某提出
反诉：1、请求法院判令反诉被告履行签订
正式书面承包合同的义务；2、请求法院判
令反诉被告赔偿反诉原告违约金(每天 100
元损失费)共计 43 . 8 万元。
【裁判】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属于排除妨害
纠纷。某村集体公开对外发包学校使用
权，与成某以招投标形式达成合意后，齐
某代表村集体承诺：“如订不成合同，由
村委会承担每天 100 元损失费……”“即
日起两天订合同生效……”。即双方当事
人明确约定在一定期限内(两日内)订立(租
赁)合同，且能够确定所要订立合同的主
体、标的、租赁期限( 1 5 年 ) 、租赁费
(31 . 1888 万元)等具体内容，符合预约合同
的构成要件；同时，虽双方当事人对合同
种类、租赁期限、租赁费总额等内容达成
合意，但尚有部分内容(包括交费方式、权
利义务、违约责任等)须进一步协商、完
善。依据双方约定(订立合同时生效)和法
律规定，双方并未成立本约合同，只成立
预约合同。因后续双方未签订本约合同，
故成某占用学校的行为属于侵害集体权益
的行为，应承担排除妨害、赔偿损失的法
律责任。
　　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成某将案涉学校
返还给某村经济合作社，并赔偿因占用案
涉学校造成的损失；驳回成某要求继续签
订正式书面合同的反诉请求；某村经济合
作社应退还成某 5000 元押金及利息，并承
担违约金 5000 元。判决后，双方均未上
诉，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官说法】
　　《民法典》第 495 条明确了预约合同
的概念和种类：“当事人约定在将来一定
期限内订立合同的认购书、订购书、预订
书等，构成预约合同。”预约是指当事人
约定将来订立一定合同(本约)的合同，本
约是具有民事权利义务给付内容的一般合
同。只要当事人约定将来一定期限内订立
合同，且将来所要订立的合同的主体和标

的能够明确，即可认定内容具体确定且表
明当事人须受到意思表示的约束，符合合
同的一般成立要件，从而应当认定预约合
同已经成立。
　　本案中，村集体与成某之间关于学校
租赁事宜的会议记录，应认定为预约还是
本约，这关系到成某占用学校行为性质的
认定以及违约责任的认定和后果。按照大
多数观点，整个招标过程中，招标是要约
邀请，投标是要约，发出中标通知书为承
诺，一旦中标，即视为双方订立本约。而
涉案学校租赁事宜的以招投标形式的行为
并非法律意义上的招投标，村委会向全体
村民进行简单公告并主持会议，缺乏标准
的招投标程序，属于村集体内部的公开竞
价，不能单纯将其认定为招投标行为，进
而认定双方之间成立本约合同。判断当事
人之间成立预约还是本约，需要法院以当
事人的意思表示为根本标准，结合其他方
面的因素来予以考量。
　　首先，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是区分预约
合同与本约合同的根本标准。本案中，双
方约定在一定期限内(两日内)订立租赁合
同(本约)，表明双方当事人意图将某些仍
须进一步协商的事项交由本约合同进行约
定，从而使自己保留对是否最终完成交易
的决策权。而且，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明
确约定合同性质为预约合同，即使合同的
内容符合本约合同的内容、内容完备，也
应当认定为预约合同。
　　其次，名称加内容也是区分预约与本
约的重要标准。预约合同并不直接指向具
体的权利变动内容，一般有“意向”“定
金”“诚意金”“另行签订正式合同后终
止”等字样。本案中，双方明确约定了合
同订立主体、标的、租赁期限、租赁费等
具体内容，但是，其他重要内容(交费方
式、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则需要由本约
合同来进一步明确。
　　最后，合同的履行程度也是判断的重
要内容。如果预约的主要内容完备，且一
方当事人履行了主要合同义务，比如在房
屋订购书中，合同约定了房屋坐落位置、
总价款、付款方式等主要内容，而买方也
支付了绝大部分房款，此类合同应被倾向
于认定为本约合同。此外，预约合同一般
不会约定违反本约合同的责任，通常约定
在一定期限内不订立本约合同的责任。如
本案村委会承诺的“如不签订合同，每天
由村委会承担 100 元损失费”，是对不签
订本约合同所约定的违约责任。
　　因此，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
示与合同内容，依法认定双方就学校租赁
事宜形成的会议记录成立预约合同。同
时，法院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严格遵循自
愿、平等原则，积极引导双方当事人就预
约合同中的未决事项进行磋商。虽诉讼期
间双方未能达成一致，但判决生效后，当
事人依裁判指引，于后续协商中成功和解，
并继续履行签订本约合同的义务，实现了合
同目的。本案为类案处理提供了经验办法，
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张华林 吴云晓

以招投标形式成立的合同

属于预约还是本约

【案情】
　　 2015 年 10 月，韩某入职乙公司，担任技术负
责人。 2023 年 2 月，韩某在工地工作期间，不慎
跌入基槽，导致左足跟骨骨折、左外踝骨骨折。
　　 2023 年 7 月，韩某向某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 2023 年 8 月，该局作出
《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韩某所受伤害为工
伤。
　　 2024 年 6 月，韩某以“个人原因”向乙公司
提出离职，公司出具离职证明。 2024 年 7 月，韩
某正式办理离职手续。 2024 年 8 月，某市劳动能
力鉴定委员会出具《劳动能力初次鉴定结论
书》，鉴定韩某为九级伤残，无生活自理障碍。
　　 2025 年 3 月，韩某向某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要求乙公司支付一次性伤
残就业补助金、经济补偿金。仲裁委裁定乙公司
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8 . 4 万余元。韩某不
服裁决，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乙公司
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8 . 8 万余元，支付经
济补偿金 9 . 6 万余元。
【裁判】
　　法院经审理认为，韩某和乙公司对双方 2015
年 10 月至 2024 年 6 月存在劳动关系没有争议，对
此予以确认。韩某在工作过程中所受伤害经人社
部门认定为工伤，现双方劳动关系已解除，乙公
司应向韩某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关于一
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数额，根据《山东省贯彻<
工伤保险条例>实施办法》第 25 条规定， 2024 年
6 月韩某与乙公司解除劳动关系，乙公司应以山

东省 2023 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数，向韩某支
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经计算，韩某主张的
数额不超过法定核算标准，予以支持。
　　关于经济补偿金，法院认为，根据韩某提交
的离职证明，其系因个人原因提出离职，不符合
经济补偿金的支付条件，故其主张乙公司支付经
济补偿金，不予支持。
　　综上，法院判决被告乙公司向原告韩某支付
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8 . 8 万余元，驳回韩某的
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关于劳动者一方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时能否要
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的问题。根据《劳动合
同法》第 38 条、第 46 条的规定，在劳动者提出
解除劳动合同时，符合下列情形的用人单位应当
依法向劳动者给予经济补偿：用人单位未按照劳
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未及
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
会保险费的；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
规的规定，损害劳动者权益的；因本法第 26 条第
一款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情形。
　　从以上情形可以看出，当用人单位违反法律
规定或者劳动合同约定时，劳动者以此为由提出
解除劳动合同的，可以一并请求用人单位给予经
济补偿。本案中，韩某系个人原因要求解除劳动
合同，不符合请求支付经济补偿的法定条件。需
要指出的是，劳动者非因个人原因提出解除劳动
合同时，应当明确指出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定理

由。法院在判断用人单位是否应向劳动者支付经
济补偿金时，应以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时提出的
理由为准，而不应以劳动者事后补充或变更的理
由判断。
　　关于用人单位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是否需要支
付经济补偿的问题。根据《劳动合同法》第 36
条、第 40 条、第 41 条的规定，用人单位提出解
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符合下列情形的应当依法
支付经济补偿：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
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进行重
整；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企业转产、重大技
术革新或者经营方式调整，经变更劳动合同后，
仍需裁减人员的；其他因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
的客观经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
法履行的；劳动合同期满，用人单位终止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因用人单位被依法宣告破产而终止
劳动合同；因用人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
闭、撤销或者用人单位决定提前解散。另外，有
下列情况的，除了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用人
单位还应提前 30 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或者额
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
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
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劳动
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
仍不能胜任工作的；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
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
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
内容达成协议的。

韩子非

劳动者因个人原因离职

还能否要求用人单位给予经济补偿

【案情】
　　 2023 年 12 月，小刘跟随房屋中介查看了一套
出租房。中介称，该房子是 6 月份交付的精装
房，尚未有租客入住。三室的空间布局以及靠近
学校、医院的地理位置，让小刘十分满意。不
过，新房常见的甲醛问题一直是小刘的顾虑。为
了留住这套新房，小刘决定先签约，再与房东商
量测甲醛的事宜。听说小刘想测甲醛，刚签约后
的房东痛快答应，没成想：两间卧室、客厅、厨
房的室内空气检测结果均显示甲醛等空气污染物
浓度超标。小刘当即便将报告发给房东，对方却
以“单方检测不可信”为由要求与小刘共同委托
另一家机构再次检测，并表示：“如果没问题你
出钱，有问题我出。”
　　第二次检测报告显示，两个卧室甲醛浓度超
过参考限值。虽另外几个区域检测合格，但作为
主要居住空间的卧室仍存在安全隐患。因小刘的
妻子处于孕期，小刘要求房东做除醛处理，遭到
房东拒绝。于是小刘提出退租，房东表示可以退
租，但要等房子再次租出去之后才能返还租金。
小刘坚持要求尽快退租，并主动提出可以承担二
次租房的中介费，但再一次遭到房东拒绝。因多
次协商未果，小刘以涉案房屋甲醛含量超标不适
宜居住为由，将房东诉至法院，请求解除房屋租
赁合同，退还房屋押金、租金及甲醛检测费等。
　　法庭上，房东辩称，第一次的检测机构不具

有检测资质，第二次的检测结果也并非全屋甲醛
超标，两次检测结果都不能证明该房无法居住。
况且租房合同并未明确约定甲醛超标可以解除合
同，小刘不具有合同解除权。
【裁判】
　　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涉案房屋是否存在甲
醛含量超标的问题，涉案房屋第二次甲醛检测是
在小刘与房东双方均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检测
结果为卧室甲醛含量超过了参考限值。房东虽辩
称检测结果不具有证明力，但未提交可以证明涉
案房屋空气质量合格的证据，故法院对该项抗辩
不予采纳。关于小刘是否有权解除租房合同的问
题，《民法典》第 731 条规定，租赁物危及承租
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即使承租人订立合同时明
知该租赁物质量不合格，承租人仍然可以随时解
除合同。因此，虽然甲醛含量超标并非租房合同
的约定解除事由，但小刘可以依据上述规定行使
法定解除权。最后，关于检测费用的负担问题，
鉴于涉案房屋是初次入住的精装房，该项费用是
小刘确保其及家人的居住安全而支出的必要费
用，且检测结果表明涉案房屋空气质量不合格，
房东亦曾作出“检测有问题费用我出”的承诺，
法院最终判令房东退还全部租金押金并承担检测
费、保全费等共计 4 . 5 万余元。
【法官说法】
　　“安居”方能“乐业”。本案中的甲醛超标

问题，揭示了隐藏在“精装修”背后的安全隐
患。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为租客维权提供了坚实法
律后盾，也提醒我们，提供符合安全标准的房屋
不仅是合同义务，更是法律底线。
　　法官在此提醒广大租客：对于新装修的房
屋，在收房时委托具有中国计量认证资质的机构
进行检测，要求检测报告加盖公章并留存原始数
据材料。租房合同中明确甲醛超标时租客可以解
除合同，或者将空气质量达标作为合同生效条
件，以便于后续维护权利。
　　 2025 年 9 月 15 日，我国首部专门规范住房
租赁市场的行政法规——— 《住房租赁条例》(以下
简称《条例》)正式施行。《条例》第 7 条第一款
明确规定，用于出租的住房应当符合建筑、消
防、燃气、室内装饰装修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规章和强制性标准，不得危及人身安全和健康。
由此，如出租住房的室内空气质量不合格，如甲
醛、苯等空气污染物浓度超标等，承租人可以此
为由解除住房租赁合同，并结合法律规定及租赁
合同约定追究出租人的违约责任。

陈瑞阳

租房遇甲醛超标 法院：支持退租

序
号

借款人
名称

担保方式
本 金 余 额

（元）
利息（元） 基准日

1
山东开泰工
业科技有限
公司

由邹平县三利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开
泰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开泰金属磨料
有限公司、张来斌、成爱美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

48999999 . 00 10580430 . 87
2 0 2 2 年
8 月 1 7
日

合计 48999999 . 00 10580430 . 87

序号借款人 担保人 个人经营性借款合同本金最高额抵押合同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

1 王暖颂
王暖颂、
张梅

编号：2022 年日银青
岛 个 经 借 字 第
1017001 号

编号：2022 年日银青
岛高抵字第 1017002
号

编号：2022 年日银青
岛高保字第 1017003
号

公 告
金 双 峰 ( 身 份 证 号 ：

370282198402216011)：

  鉴于你严重违反公司规

章制度，公司现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

十九条及公司《奖罚制度》第

5 . 2 . 4 条规定，正式于【 2025

年 08 月 14 日】与你解除劳动

合同。

  我司已通过钉钉、微信、

短信及 EMS 快递方式向你

送 达《解 除 劳 动 合 同 通 知

书》，其中钉钉微信和短信都

未回复，EMS 快递被你拒收。

请你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到公司办理离职手续

及 领 取《解 除 劳 动 合 同 证

明》。逾期未办理，一切后果

自行承担。

  特此公告。

    青岛安泰克智能制

造有限公司

    2025 年 11 月 7 日

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根据邹红波与李方军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邹红波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

担保人的债权依法转让李方军，现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等: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

李方军(联系电话:18663990188)履行偿付义务。若债务人或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

分立等，请相关承债主体履行清偿义务。债务人:青岛市城阳区港东海味食品厂。担

保人：青岛格瑞药业有限公司。法律文书：(2009)城商初字第 579 号民事判决书、

(2023)鲁 0214 执异 18 号执行裁定书。债权本金: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 2390000 元。利

息: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 9472789 . 79 元。其他费用:118071 元(诉讼费等)。

  特此公告。

　　                         邹红波 李方军

    　                    　 2025 年 11 月 7 日

债权转让通知
  根据债权转让方史伟伟

与债权受让方高铭泽、董娟

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

史伟伟将其享有的(2024 )鲁

1602 民初 2049 号民事判决书

所确定的债权依法转让给高

铭泽、董娟。后高铭泽、董娟

于 2025 年 11 月 1 日签订《债

权转让协议书》，董娟将其享

有的债权份额(李帅帅欠付史

伟伟的 41 余万债权中的 30%

退赔权益)一并转让给高铭

泽，现特公告与该债权有关

的债务人(李帅帅)关于该债

权转让的事实，自 2025 年 11

月 1 日，债权转让协议书签署

之日起，高铭泽行使债权人

的一切权利。

  特此通知。

    通知人：史伟伟、高

铭泽、董娟

   2025 年 11 月 7 日

债权转让暨催收通知书
　　根据中国中信金融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

公司与青岛恒泰然商贸有限

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

青岛恒泰然商贸有限公司已

将对下列债务人依据(2019)鲁

02 民初 2174 号《民事判决书》

依法享有的债权及从权利，

已经按现状依法转让给青岛

禾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自

本通知书送达之日起，请债

务人四季香物产(青岛)有限

公司、辉耀(中国)企业有限公

司、鞠鲁漳向新债权人青岛

禾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履行

义务。如债务人因各种原因

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

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

请新的承债主体、清算主体

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

责任。

　青岛恒泰然商贸有限公司

青岛禾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2025 年 11 月 7 日

　　王暖颂、张梅：根据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
分行与债权受让方青岛格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

的《债权转让协议》,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将其对王暖颂、张梅享有的全
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全部借款本息、费用和所有担保权益等)依法转让给债权受
让方青岛格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现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该债权转让的事
实。据此，请借款人及担保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按下列清单向债权受让方履行
还款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变更工资
卡、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
主体代为履行义务。　　清单

    　      　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2025 年 11 月 7 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常亚龙(身份证号：321283199110090034)、常品生(身份证号：32102519620819321X)、

枣庄市泰龙塑钢门窗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40208513041X1)(以下简

称：你方)：

　 　 本 人 曹 涛 涛 ( 身 份 证 号 ：3 7 0 4 0 2 1 9 8 1 0 2 0 5 3 1 3 3 ) 与 高 焕 侠 ( 身 份 证 号 ：

370402198308157325 ，联系电话：19963256986)于 2025 年 11 月 1 日签订《债权转让合

同》，已将“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9)鲁 0402 民初 1915 号民事判决书、枣庄市中

级人民法院(2019)鲁 01 民终 3672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对你方的全部债权转让给

高焕侠。

　　自本通知送达之日起，你方应向高焕侠履行全部义务，不得再向本人履行。

　　特此通知。

    　               　通知人：曹涛涛

                    　　 2025 年 11 月 6 日

资产拟处置公告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即墨支行拟分别对

李瑞平、赵丽红、高稼兴、张

吉辛、杨喜贤、王光喜、王专、

李明香、青岛多杰商贸有限

公司、孙大鹏、鲁曙志、姜寿

松、王京克、江永业、殷述合、

黄祖志、潘卫雷、杨雪锋、崔

升业、房志福、李诗涵、袁发

春、赵学宽债权进行处置。

　　现催请债务人及相关责

任人立即履行还款义务，并

欢迎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购买

上述债权。

　　青岛农商银行即墨支行

地址：青岛市即墨区龙吉路

86 号，联系人：周先生，联系

电话：0532-88522711 。

　　特此公告。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即墨支行

　　 2025 年 11 月 7 日

债权转让公告

序号债权名称
债权基本情况

保证人
抵押情况

本金余额 利息余额 本息合计 抵押人 抵押物简介

1
山东华隆威斯特轴
承股份有限公司

2,237,716 . 20 865,377 . 36 3,103,093 . 56
山东永杰轴承制造有限公司、临清
哈宇力精密轴承有限公司、郑良
双、刘庆敏

山东华隆威斯特轴
承股份有限公司

机器设备

2
茌平县信发盛吉赤
泥处理有限公司

10,789,999 . 39 1,957,101 . 44 12,747,100 . 83 田涛、罗依云、田伟、陈晓莉
茌平县信发盛吉赤
泥处理有限公司

工业土地及
地上房产

3
阳谷县狮子楼钢球
有限公司

7,960,000 . 00 4,343,504 . 30 12,303,504 . 30

山东德海友利带业有限公司、山
东奥丰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阳谷景阳冈良种猪繁育养殖
有限公司、杨金红、杨宪臣

阳谷县狮子楼钢球
有限公司

机器设备

4
聊城市鲁信粮食制
品有限公司

6,889,617 . 93 1,898,395 . 90 8,788,013 . 83
山东聊城亿沣连锁超市有限公司、
王虎臣、任树芹

5
山东聊城百畅型材
有限公司

8,700,000 . 00 1,698,467 . 39 10,398,467 . 39
聊城市鲁信粮食制品有限公司、聊
城市新田粮食购销有限公司、窦梅
霞、王凌云

山东聊城百畅型材
有限公司

机器设备

6
山东伟润工业制造
有限责任公司

12,949,888 . 77 2,738,951 . 29 15,688,840 . 06 窦伟昌
山东伟润工业制造
有限责任公司

工业土地及
地上房产

合计 49,527,222 . 29 13,501,797 . 68 63,029,019 . 97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与泰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与泰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以及该等权利/
权益转化形成的全部相关权益，依法转让给泰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与泰合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泰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泰合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
制、破产、停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泰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 年 11 月 7 日

　　附：泰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经十路 7000 号汉峪金融中心四区 3 号楼 8 层 802M ；邮政编码：
250102 ；联系人：张经理；电话：0531-66366936 　　附：标的资产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的利息暂计算至 2025 年 5 月 20 日，之后的利息计算以合同约定、判决或调解、仲裁裁决为准，亦包
含在本次转让范围之内。2、以上内容如有错漏，以合同约定或者生效司法文书确认的内容为准。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青岛国青开资产咨询有限公司(原名：青岛国青开不良资产处置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青岛国青开资产咨询有限公司(原名：青岛国青开不良资产处置有限公司)
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BW42311211-HEZ-ZQZR)，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
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青岛国
青开资产咨询有限公司(原名：青岛国青开不良资产处置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青岛国青开资
产咨询有限公司(原名：青岛国青开不良资产处置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青岛国
青开资产咨询有限公司(原名：青岛国青开不良资产处置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
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青岛国青开资产咨询有限公司(原名：青岛国青开不良资产处置有限公
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1-89773800 　青岛国青开资产咨询有限公司(原名：青岛国青
开不良资产处置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9863705672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国青开资产咨询有限公司(原名：青岛国青开不良资产处置有限公司)

附件：转让债权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2025 年 11 月 7 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
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2、本公告清
单仅列示截至 2025 年 7 月 17 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青岛国青开资产咨询有限公司(原名：
青岛国青开不良资产处置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
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
已由原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3、若借款人、
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
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债务人 债权本金 债权利息 担保人 抵质押物

1
青 岛 华 尔 兹 资
产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119,616,610 . 01 94,996,060 . 75 保证人：张元杰、范积鹏、张富鑫

抵押物：黄岛区黄河路北、开拓路东
“华尔兹广场”项目，目前负 1 层剩余
未网签 1 套 8781 . 1 平方米，1 层剩余
未网签 3 套 134 . 46 平方米。查封房产
120 套，面积 29838 . 35 平方米

2
青 岛 金 川 资 源
有限公司

38,899,000 . 00 33,461,029 . 95
保证人：青岛金世纪房地产有限公司、
刘辉、张翠翠、李金堂、靳岱凤、深圳市
益正合轩投资有限公司

抵押物：胶南市温州路 198 号欧美、
世纪花园小区住宅 9 套，面积合计
2061 平方米

3
青 岛 正 业 投 资
有限公司

1,950,000 . 00 2,374,582 . 62 保证人：申玉振、申景田
抵押物：威海荣成市成山开发区港西
镇熙园小区网点 14 处，用途为商业，
面积合计 644 . 04 平方米

4
青 岛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海 西 商
贸有限公司

4,207,220 . 67 2,391,251 . 09
保证人：青岛金畅通建材有限公司、代
金秘、顾红格、顾正超

抵押物：紫金山小区 31 幢西 501 ，面
积 97 平方米；黄浦江路 21 幢 11 2
户，建筑面积 248 平方米；黄浦江路
114 号网点，面积 58 平方米

5
青 岛 联 合 橡 胶
有限公司

51,149,100 . 00 43,343,099 . 30
保证人：青岛保税区奇普达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青岛统业集团有限公司、薛
洪海、王怀军、徐继全

6
青 岛 保 税 区 鑫
金 利 国 际 贸 易
有限公司

29,300,000 . 00 25,895,407 . 44

保证人：青岛金世纪房地产有限公司、
王银华、俞涛、李金堂、靳岱凤、美国金
利发展有限公司(JINLEE DEVEL-
OPMENT COMPANY ）、欧美投资集
团 有 限 公 司、Q E A 国 际 有 限 公 司
(QEA INTERNATIONAL LTD ）

7
青 岛 金 鼎 盛 祥
商贸有限公司

2,837,526 . 83 1,901,943 . 22
保证人：青岛鼎源盛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青岛纺友纺织技术有限公司

8
青 岛 岚 海 明 珠
国 际 会 展 有 限
公司

1,748,924 . 78 2,499,290 . 15 保证人：邵明珠、刘培新、王怀军

9
青岛海瑞佳修建
工程有限公司

1,496,166 . 67 1,078,190 . 23
保证人：青岛福润佳源工贸有限公司、
青岛扬帆远航物资有限公司

10
青 岛 庆 华 工 贸
有限公司

3,400,000 . 00 4,464,794 . 14 保证人：青岛福润佳源工贸有限公司

11
青 岛 坤 祥 装 饰
工程有限公司

9,884,530 . 00 11,678,277 . 90

保证人：青岛君洲实业有限公司、青岛
颐和海置业有限公司、青岛半岛物流
置业有限公司、孙君洲、彭河新、彭炳
云、巩象宏、巩崇平、孙学坤、孙伟妮

12
青 岛 乐 嘉 烨 商
贸有限公司

991,973 . 68 939,623 . 58 保证人：青岛景硕商贸有限公司

13
青 岛 市 域 庆 丰
商贸有限公司

7,304,105 . 76 10,323,826 . 80
保证人：青岛统业集团有限公司、雷志东、
青岛恒泰圣园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青
岛保税区奇普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4
东 阿 县 亿 科 板
业有限公司

19,196,938 . 69 10,768,342 . 33

保证人：山东东阿聚合商贸有限公司、
东阿县吴越建材有限公司、东阿县东
博物资有限公司、姚吉廷、何凤玉、姚
广栋

质押物：债务人、东阿县东博物资有
限公司及山东东阿聚合商贸有限公
司名下自有存货（热轧带钢、冷轧钢
板、镀锌板、彩涂板等）质押担保；抵
押物：田秋格名下个人房产，房屋建
筑面积为 132 . 46 平方米

15
聊 城 诚 盛 金 属
钢管有限公司

14,000,000 . 00 20,606,195 . 02
保证人：山东省聊城市鑫泽物资有限
公司、徐公元、穆春香

抵押物：诚盛金属公司名下全部原材
料

合计 305,982,097 . 09 266,721,914 . 53

济南诚至成贸易有限公司与邹平源隆商业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通知联合公告
　　根据济南诚至成贸易有限公司与邹平源隆商业有限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27 日
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济南诚至成贸易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享
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邹平源隆商业有限公司。济南诚
至成贸易有限公司与邹平源隆商业有限公司特发布本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
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邹平源隆商业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公告清单中所
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邹平源隆商业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
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济南诚至成贸易有限公司 邹平源隆商业有限公司　 2025 年 11 月 6 日
　　邹平源隆商业有限公司联系人：刘经理 联系电话：15753136819
　　地址：邹平市黄山街道醴泉三路邹平市工商联合会办公楼一楼 108 室

　　注：利息计算截至 2022 年 8 月 17 日，之后产生的利息、复利、罚息等亦在本次处
置范围内。债权数额由于计算方法等原因与实际金额可能存在误差，最终以贷款资
料载明或司法文书确认的为准。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蓝谷支行(以下简称转让方)与青岛华
澜招商引资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受让方)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编号：青
农商(蓝谷)债转字(2025)第(001)号)，转让
方已将其在青农商硅谷核心区支流借字
(2022)年第 9019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项下之债权及其从权利按现状依法转让
给受让方。转让方和受让方现联合公告
通知山东丁字湾南海新城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莱阳丁字湾创业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莱阳盈丰置业有限公司、莱阳裕景隆
置业有限公司、烟台硕钧置业有限公司、
莱阳健丰置业有限公司、莱阳市城市建

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债务人及担保人
以及其他各相关方，现请立即向受让方
履行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
公告。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蓝谷支行

青岛华澜招商引资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2025 年 11 月 7 日

　　注：1 . 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债
权金额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判决文书
及有关规定计算。2 .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
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
主体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清算责
任。3 . 本公告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
抵押人、出质人，名单以借款合同、担保
合同、判决文书等生效文书为准。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蓝谷支行(以下简称转让方)与青岛蓝
谷高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让
方)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编号：青农商
(蓝谷)债转字(2025)第(002)号)，转让方已
将其在青农商硅谷核心区支流借字(2024)
年第 9011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青农
商硅谷核心区支流借字(2024)年第 9013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之债权及其
从权利按现状依法转让给受让方。转让
方和受让方现联合公告通知青岛悦信达
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青岛中汇信达汽车
服务有限公司、青岛中拓信达信息咨询
有限公司、曲学山、臧卫玲、曲学京等债

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各相关方，现请

立即向受让方履行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特此公告。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蓝谷支行

青岛蓝谷高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25 年 11 月 7 日

　　注：1 . 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债

权金额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判决文书

及有关规定计算。2 .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

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

主体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清算责

任。3 . 本公告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

抵押人、出质人，名单以借款合同、担保

合同、判决文书等生效文书为准。


